	     甲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補考回條單    ＊請盡速傳真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 請 人：
	        (親筆簽名)
	學號：
	(請依學員證)
	連
絡

電
話
	(公)

(家)

(手機)

	參訓類別：
	□
	甲 空
	□
	乙升甲空
	
	

	考試情況：
	□
	第一次考試
	□
	第一次補考
	□第二次補考

	參加與否：
	□
	參加本次考試
	□
	不參加本次考試
	上次考試：
	
	年
	
	月

	選擇考場：

(本所不再另行通知考試地點，謝謝!)
	□
	淡江大學台北校區 

	
	
	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

	
	□
	中央大學 工程四館(環工所)

	
	
	地址：桃園市中壢區五權里二鄰中大路300號

	
	□
	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綜合一館

	
	
	地址：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

	
	
	煩請學員考前自行上網再次確認，謝謝!
	PS：請確實勾選不及格科目

	105年12月23日(五)
	各科考試時間
	105年12月30日(五)

	□
	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
	08：30～09：10
	□
	固定污染源防制規劃與污染減量※

	□
	空氣品質與污染防制總論
	09：20～10：00
	□
	污染監測與毒性污染物控制※

	□
	逸散污染物控制、採樣判定及異味控制
	10：10～10：50
	□
	排放管道空氣污染物檢測實作＊※

	□
	粒狀污染物防制
	11：00～11：40
	
	

	□
	氣狀污染物防制
	11：50～12：30
	
	

	□
	固定污染源許可申報實務＊
	13：30～14：10
	
	

	□
	防制設備操作查核與周界採樣實作＊
	14：20～15：00
	
	

	◎ 考試當日需攜帶學員証及身分証以備核對；應準時進場，逾時者，依規定不得進場。
◎ 請確實遵守試場規則，如有作弊情形已考科目全部零分計算,並不得續考。
◎ 當期結訓學員依環訓所規定，應參加當期考試不得延期，並於考試時間前至考場，不再另行通知。
· 考試前一個月之20日時於本所網站中公告補考時間、地點，請需補考學員自行下載並印出補考回條單後，立刻將本回條傳真回本所，不論參加與否，皆需填妥補考回條，表明參加與否，未傳真(寄)回條者，以缺考處理，即視同放棄本次考試機會。
★本所網址：college.itri.org.tw/「課程查詢」欄位輸入『補考』。

· 參加補考學員，請事假請於考試前10日電話聯絡，病假請於考試當天前(含)電話聯絡並需檢送相關公立醫院証明，如逾期未申請或證明不符合規定者視同自動放棄考試機會」。
· 依環訓所規定本考試每月底之兩週考試第一週考試請假（不論事.病假等）即視同本月份都請假。兩週考試如第一週己考試者，第二週即不得請假，否則即視同自動放棄考試機會。
· 依環訓所規定「學員應於結訓日起算，1年內應完成一次考試及二次補考（合計3次）機會。不論1年內是否請假缺考或不參加考試等，逾期未完成考試者視同放棄考試機會」。
考試日如遇颱風來襲，是否如期考試，以當地縣市宣布該地區停止上班者，該地區該日測驗停止   
   ＊聯絡電話： 03-5916199、03-5915479、03-5916258  FAX:(03)5837808、(03)5820270


· 本次報名補考期限至105/11/28止，請於期限內將回條傳真回本所，謝謝!◎
(已實施電腦閱卷，答案卡需使用2B鉛筆作答，空白試卷上請使用原子筆填寫「訓練單位」及「學號」)（若該考科有考＂問答題＂，則以原子筆於試卷直接作答）
請 切 記 考 試 時 間 及 地 點 ,不 再 另 行 通 知 !!

